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地鐵有限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的擬議合併 

引言 

 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行政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 

(a) 我們應邀請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及九廣鐵路公司(九鐵)開

始商議可能合併一事；及 

(b) 為確保市民能從這合併安排中受惠，兩家鐵路公司的商議

應在下文第１４段所列範疇的基礎上進行商討。 

理據 

合併的利弊 

2. 我 們 曾 詳 細硏 究 地 鐵 及 九 鐵 合 併 的 利 弊 ，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當 中 包

括 ， 合 併 的 計 劃 會 怎 樣 影 響 各 有 關 人 士 、 能 否 令 資 源 能 更 適 當 的 運

用、政府怎樣確保公眾利益，讓公眾能以合理票價享用可靠的運輸服

務。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兩家鐵路公司的合併將對社會帶來好處。

合併的利弊在下文詳加討論。 

新的釐訂票價機制 

3. 目前，地鐵及九鐵分別根據《地鐵營運協議》及《九廣鐵路公司

條例》而享有票價自主權。兩家鐵路公司按審慎的商業原則，考慮到

當前市場情況、來自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及公司的財政目標而釐訂票

價。 

4. 市民持續强烈要求减低車費及設立一個更客觀及透明度更高的票

價調整機。在二零零三年八月政府建議一套價格上限模式的擬議釐訂

票價機制，讓公共交通票價因應有關的因素及按設定的公式可減亦可

加。我們現正諮詢各公共交通營辨商，包括兩間鐵路公司，有關建議

的細節。我們認為合併是一個契機，為我們推行一個更客觀及透明度

更高的票價調整機制提供所需的框架。 

協同效果及減低鐵路票價 

5. 目前，地鐵及九鐵兩個網絡獨立營運及以不同的系統運作，包括

車卡種類、信號系統及電汽化系統。要達致一個全面互通的鐵路網絡

需要龐大資本投資，不過，長遠而言，效率及生產力可望增長。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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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經 濟 之 下 ，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將 更 有 實 力 與 供 應 商 討 價 還 價 。 短 期 而

言，協同效益主要只局限於總部辦事處及支援職能。 

6. 如果兩鐵合併，將有理據免收現時轉乘不同鐵路的基本車費（轉

乘收費）。目前，在轉車站轉乘另一條鐵路公司鐵路的乘客需再入閘

及 繳 付 轉 乘 收 費 。 因 此 假 如 某 段 車 程 涉 及 轉 乘 另 一 家 鐵 路 公 司 的 鐵

路，總收費會高於由單一公司營運同一路程所收取的車費。不過，取

消轉乘收費對公司車票收入會有負面影響。兩鐵公司有需要計及由合

併引至可能達至的協同效益及取消轉乘收費的影響，以達致整體票價

下調為目標，詳細檢討及重整鐵路的車票結構。 

開闢新線及財務安排 

7. 將兩鐵合併可減少將來鐵路項目路線重疊，為規劃中的鐵路項目

及早敲定轉車安排。此外，合併將可更有效運用現有鐵路設施、減低

項目成本，縮短兩鐵為項目協調問題作長時間的討論。這有助適時落

成鐵路項目，支持以鐵路作為運輸系統骨幹的運輸政策。 

8. 兩鐵的合併會實際上令政府以後只可依賴一家本地鐵路公司建設

新鐵路項目，包括並非現有鐵路網絡延伸路線的獨立新項目。合併之

後，兩鐵互補的優勢將加強合併後公司的財力以開拓新項目。因為地

鐵營運的現金收入可與九鐵資本密集的新項目互補，合併後公司的財

力應更鞏固。另一方面，若將來新項目投標缺乏競爭，有可能造成項

目成本較高。不過，這個情況與現時延伸現有鐵路線的新項目的情況

類似，而我們預計在可見將來需投標競爭的新項目亦十分有限。 

競爭 

9. 兩 鐵 合 併 會 令 兩 家 鐵 路 公 司 在 它 們 網 絡 重 疊 的 地 區 不 再 存 在 競

爭。然而，合併後的公司仍要面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主要是巴士服

務)激烈的競爭。該公司須以具競爭力的票價提供優質服務，以維持

或增加其市場佔有率。因此合併後市場競爭仍然存在，這能防止合併

後的公司壟斷交通服務。為確保能有效規管合併後的公司，當局須緊

慎地訂立法例，列明合併公司的權利和義務，並簽訂營運協議，清楚

釐定所提供的服務在質素和安全方面的規定。 

為乘客帶來的方便 

10. 短期而言，合併後透過撤除轉車站票閘，可為乘客提供更整合及

方便的轉車環境。長遠而言，鐵路新線的設計，可以提供整合及方便

的轉車安排，讓乘客能全面享用合併鐵路網絡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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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阻的應變措施 

11. 目前，地鐵及九鐵各有其應變計劃，以應付服務受阻或關閉車站

的情況。如兩鐵合併，涉及使用替代鐵路的應變計劃會較易執行。每

日大約有三百多萬乘客使用鐵路服務，當局須在合併後的公司的營運

協議或監管該公司的法例中加入適當條款，要求合併後的公司制定有

效而完備的應變計劃，以盡量減低對鐵路服務造成的干擾。同時營運

協議亦須要求合併後的公司聯同其他交通營辦商制定一套完備的應變

手則或程序，以確保公司能快捷地安排緊急交通輔助服務。 

員工與管理 

12. 兩鐵合併可精簡公司的管理架構，完善整個鐵路系統的管理，及

提升公司整體的企業管理水平。然而，在合併完成之前將會有一段不

明朗的時期。在這段期間兩鐵須妥善管理其員工及運作，以確保日常

鐵路服務運作正常，此方面至為重要。 

估值 

13. 合併是否能令公司增值，主要視乎合併的利益是否高於成本。因

兩 鐵 合 併 而 得 以 鞏 固 其 相 對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的 競 爭 力 ， 改 善 其 業 務 前

景，加上協同效益及生產力提升，這些都會令公司增值，但需同時考

慮影響車費收入的因素。  

兩鐵商議的主要範疇 

14. 合併帶來達致協同效益的機會及讓兩鐵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由此

而帶來的效益應與乘客分享，這點十分重要。因此，當局會設定兩鐵

商議時所須依循的主要範疇。這些範疇包括： 

( a )  採用一個更客觀及透明度更高的票價調整機制； 

(b )  取消轉乘車費，並以減低票價為目標，檢討收費結構； 

( c )  盡早解決目前正在規劃的鐵路項目(主要是沙中線)的轉車安

排； 

(d )  確保合併時不會裁減兩鐵前線員工； 

( e )  長遠而言提供整合而方便的轉車安排；以及 

( f )  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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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合併對交通運輸帶來的好處以外，仍須平衡公眾與地鐵小股東兩

者的利益，以祈雙方也能接受合併的條件。 

落實計劃的安排 

16. 當局會邀請兩家鐵路公司開始商議可能合併一事。我們會要求兩

鐵就第 14 段列出的商議範疇提交清晰的書面保証，並提交兩家公司

商討的結果，包括初步交易條件及一份整合的營運協議的草稿，其內

容須包括有關票價調整機制及對鐵路服務受阻的預防及應變措施等主

要條文。當局會研究有關資料後决定未來路向。 

建議的影響 

17. 附件載列當局對合併帶來的影響的評估。 

公眾諮詢 

18. 我們將會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及交通諮

詢委員會滙報政府的决定。 

宣傳安排 

19. 政府會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宣布，隨後會有新聞發布，並

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 

20. 負責人員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運輸)何宗基先生

（電話：2189 782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檔號：ETWB(T)CR 1/986/00 P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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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議所帶來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概括而言，兩鐵合併以及所需的全面架構重整，能擴大營運的經

濟規模、因兩個系統有較佳的配合及更為精簡而能發揮協同效益、減

少服務和資源的重疊、節省公司企業活動和內部管理的間接成本。兩

鐵系統的整體效率會因而提高。合併後的單一公司將會在香港公共交

通系統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2. 雖然兩鐵合併後將會成為唯一在本港提供鐵路服務的營辦商，合

併後的公司仍須繼續面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專營巴士)的激烈

競爭。然而，這仍有需要設立一個有效的方法以監察及監管這單一鐵

路服務，有效的機制須被投入以維持服務水平。 

3. 兩鐵合併後市場上只有單一的鐵路公司，當局日後建設運輸基礎

設 施 時 可 能 只 有 單 一 投 標 者 。 政 府 在 投 標 及 有 關 商 議 的 工 作 或 會 簡

化，但會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進行。政府在這情況下會盡力為廣大市

民爭取最大利益。 

4. 合併對就業的影響，要視乎合併能節省多少營運鐵路的人手，目

前難以確定。 

5. 假如兩鐵合併為合併後的公司以公開招股方式進一步為私營化鋪

路，則兩鐵合併應能促進本地財經市場的發展。 

對環境的影響 

6. 合併會提高鐵路服務相對其他陸路交通服務的競爭力令巴士服務

會有進一步重整的空間，路邊空氣質素亦會因而改善。 

對基本法及人權的影響 

7.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對公務員和財政的影響 

對公務員的影響 

8. 我們會成立一個由三至四人組成的專責小組，人手由內部調配，

為期 24 至 30 個月，負責監督兩鐵進行的商議及準備立法工作，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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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合併能順利進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會從其營運開支封套中撥款承

擔開支。 

對財政的影響 

9. 若合併能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或之前完成，預計我們可在該年度

及其後多個年度，視乎市場情況而定，及按政府需繼續持有超過半數

股權的規定，為合併公司招股。合併公司可能需要政府在新項目上提

供協助。視乎個別項目對社會所提供的利益，我們會小心考慮有關要

求。 

對持續發展的影響 

10. 原則上合併的建議應有助發展一個更整合的鐵路網絡，以及加強

政府推行私營化的動力。建議亦配合我們提供安全、便捷、有效率及

環保的交通系統及達致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原則。政府需制定適當

的控制及監管措施，以確保合併公司提供的鐵路服務能符合公眾要求

及與政府運輸政策一致。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